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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依法设立且存续满1年的股份有限公司。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，按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成立之日起计算；
2、公司股东数量不超过200人；
3、业务明确，具有持续经营能力；
4、股权清晰，公司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纠纷； 
5、合法合规经营，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； 
6、由在中心注册且具备推荐资质的会员机构推荐并持续督导； 
7、公司在申请挂牌前与中心签定股权登记托管服务协议，办理股权登记托管。 

